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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76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2-003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泰生物”或“公

司”）核心技术人员丁建圣先生于近日因个人原因辞职，辞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丁建圣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及研发工作开展。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丁建圣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并于近日办理完成相关

离职手续。离职后，丁建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及董事会对丁建圣

先生在任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丁建圣，男，198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

东理工大学制药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曾任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有机氟化学重点实

验室助理研究员。2013 年起至今，在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新博思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担任研发副总监、研发总监。主持完成十余个化学药研究和开发工作，完成

多个 ANDA 申报，申请十余项发明专利，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之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建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0,000 股，通过中信证

券诺泰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95,16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75,1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丁建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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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后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技术情况 

丁建圣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了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及中间体项目、依帕司他

原料药及片剂项目、丙戊酸钠原料药项目、氟维司群原料药项目、奥美沙坦酯氨

氯地平片项目的研发工作，现该部分研发任务已交接给其他研发同事负责，丁建

圣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原有项目的研发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丁建圣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研究并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共有 5 项，实用新型

专利共有 8 项，均为非单一发明人。前述知识产权所有权均属于公司，不存在知

识产权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丁建圣先生离职不影响前述专利权的完整性。 

（三）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情况 

丁建圣先生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在离职后的三年内对

其知悉公司的任何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予以泄露，也

不得利用公司资料、技术、营销渠道帮助其他企业从事商业活动。丁建圣先生与

公司未签署竞业限制相关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丁建圣先生有违反保密协议及前往与公司存

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工作的情况。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组建了一支由中科院“百人计划”专家等知名专家领衔的高素质、国际

化、多学科交叉的高水平研发团队，核心团队拥有丰富的国际大型跨国药企的经

营管理和研发经验。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6 月末，公司研发人

员数量分别为 160 人、167 人及 170 人，占员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20.13%、18.39%

和 17.36%，研发人员数量稳定。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数量为 12 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数量为 11 人，具体人员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2021 年末 
金富强、施国强、姜建军、童梓权、谷海涛、张建兴、杨杰、

刘标、赵呈青、王万青、朱伟英、丁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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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披露日 
金富强、施国强、姜建军、童梓权、谷海涛、张建兴、杨杰、

刘标、赵呈青、王万青、朱伟英 

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

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丁建圣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与技术研发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丁建圣先生已完成与研发团队的工作交接。公司的研发团队结构完整，

研发项目均处于正常有序的推进状态，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核

心技术研发工作。公司历来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并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行研

发体系、研发团队的建设和完善，优化研发人员考核和奖励机制，不断提升技术

创新能力。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研发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相对稳定。丁建圣先生已办理完成工

作交接，丁建圣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研发实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丁建圣先生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包含保密等条款。

丁建圣先生在公司工作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等知识产权均为职务成果，该等成果

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归属于公司或子公司。丁建圣先生的离职不影响公司

专利权的完整性。 

3、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丁建圣先生的离职未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诺泰生物核心技术人员丁建圣先生的离职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2 日 


